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

电客车首轮架修清洁及油漆委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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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项目概况
地铁电客车整体和部件清洗是电客车日常维护、架修和大修过程中的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工作之一。为了提高电客车日常运行的舒适性，提升长沙市轨道交通的整体形象，在日常维护的基础上，有必要利用架修停时对整车进行深度清洁。
（二）招标范围
本项目范围为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23列/138辆电客车的整体及部件清洗服务，清洁工作量详见附表1（电客车各部件的清洁工作量）。
二、项目计划
（一）项目实施时间
本项目服务期为3年，共36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开工通知起算，即从1号线一期工程第1列至23列电客车首轮架修完成)，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同期限，谈判单位不得以此提出增加费用的要求。

（二）电客车架修计划(暂定)
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电客车架修清洁生产计划如表一所示，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架修计划，费用不变。
	表一：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电客车架修清洁生产计划表

	序号
	年度
	1号线一期工程(列)
	年度总计(列)

	1
	2020
	1
	1

	2
	2021
	9
	9

	3
	2022
	10
	10

	4
	2023
	3
	3

	备注：该表为初步计划，采购单位有权根据运营需要进行调整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一）标准及规范要求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详见表二）
	表二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2
	DIN 5510
	铁路车辆防火保护措施

	3
	GB/T 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二）本项目所需的技术要求
1.谈判单位应按下述规程、规则、预案、技术文件、管理文件等要求组织作业，包括但不限于：
（1）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企业标准《1号线电客车架修规程》；

（2）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企业标准《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行车组织规则》、《运营公司施工检修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

（3）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企业标准《运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运营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

（4）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的其他相关管理制度及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2.其他国家及相关部门颁布标准与规范

除非另有规定，本委外项目应按中国技术规范和标准设计及作业。项目的规范和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如遇遗漏所需项目实施的规范，应征得采购单位同意，补充规范以满足合同要求）：

（1）原则上没有国家标准、规范的，适用行业标准、规范；

（2）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适用工程所在地地方标准、规范；

（3）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由采购单位向谈判单位提出技术要求，谈判单位提出工艺，经采购单位批准后执行。

四、项目管控要求

（一）人员配备要求
1.谈判单位在合同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成立项目组，并设立1名专职项目经理负责开展工作，谈判单位详细说明谈判单位项目组织架构图及岗位职责。

2.谈判单位在黄兴车辆段设置项目组，配置相应管理及现场作业人员，满足采购单位的生产需要。

★3.清洁人员年龄男性不高于55周岁（含），女性不高于50周岁（含）且身体能胜任工作岗位，无高血压、先天性心脏病等一系列疾病，为保证清洁质量满足架修周期要求，谈判单位应根据现场需要组织足够力量的人员完成清洁工作。

4.如因参与本项目清洁人员在服务期内与上述年龄要求不符的，谈判单位应及时更换且需在更换前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单位提供更换人员的名单及相关资料。

（二）设备配备要求
1.谈判单位自行配备必要的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并得到采购单位的认可。

2.谈判单位需在资质、设备资源、人员配备、材料配置等方面满足要求，详见附表2（工器具明细表）和附表3（材料配置表)，必要时采购单位有权暂时调用其设备。

3.谈判单位需为其员工配发与采购单位工作相适应的工作服和满足采购单位要求的个人劳保防护用品。

（三）安全管理规定

谈判单位应严格遵照现行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安全法规、规范、规定，对本项目进行安全管理，加强现场作业和日常安全管理的检查，确保安全施工，杜绝一切人身伤亡事故。要有完整的安全管理组织体制和保证措施，实行安全生产逐级负责制，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1.谈判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2.谈判单位必须提供本项目的安全控制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

3.谈判单位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确保人身、设备、行车、消防等安全。

4.采购单位有权对谈判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谈判单位员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有影响行车、设备、人身、消防等行为时有权制止，必要时停止其作业，其产生的后果由谈判单位承担。

5.因本项目管理不善造成人员工伤的由谈判单位负责办理理赔，造成第三方损失的应由谈判单位独立应诉并承担相关费用。

6.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的损失谈判单位应进行赔偿。

7.谈判单位员工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采购单位相关制度进行安全教育并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8.谈判单位员工在作业现场应讲文明、讲礼貌，遇事商量解决，严禁打架、斗殴。

（四）其他

1.采购单位负责为谈判单位在黄兴车辆段提供办公场所一处。

2.采购单位负责为谈判单位在黄兴车辆段设置存放工器具及耗材的场所一处。

3.谈判单位授权项目经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全权代表谈判单位，并提交项目经理的详细资料。

4.谈判单位相关人员按照开工通知要求时间安排进场，进场后必须服从采购单位的日常管理，开展工作并接受考核。

5.谈判单位应无条件服从采购单位生产安排并根据采购单位架修生产计划随时安排人员到岗作业。

6.谈判单位应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建立健全管理体制。

7.谈判单位岗位缺员，采购单位有权另行临时聘员或工作外协，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谈判单位承担。
五、项目实施要求
（一）项目整体要求
1.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电客车整体和部件清洗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如发现有不符合标准之处，应责令谈判单位进行整改。若不及时整改，可以书面通知谈判单位并视情况给予相关处罚，采购单位保留终止合同的权利。
2.谈判单位负责对架修电客车整体和部件进行清洗工作，并严格按照采购单位的技术规程进行操作。

3.谈判单位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地方、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标准及采购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及规定。

4.谈判单位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得损坏电客车结构、表面油漆以及电客车各部件。

5.谈判单位必须按采购单位审核的作业计划组织施工，并接受采购单位对质量、进度的检查、监督。

6.当项目工作按计划完成有困难时，谈判单位应及时调整人力、物力或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工作按时完成；当工作实际进度与已确认的计划不符时，谈判单位应按采购单位要求提交整改措施。

★7.根据实际情况，生产计划可能存在调整，谈判单位应接受采购单位电客车生产调整安排（包括加班等），采购单位提前通知谈判单位，谈判单位在接到通知2小时内响应，完成相关工作。
8.谈判单位应随时能为本项目提供所需的材料，且这些材料不得挪作他用。谈判单位不得因材料供应不足而影响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电客车架修作业。

9.谈判单位必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所需的物料、设备（含检测设备）、人员、工装、工器具等生产资源。

★10.谈判单位应响应电客车架修清洁22个工作日每列车的生产周期要求。

11.谈判单位须对电客车外表面、内装及各部件油漆进行保护，如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的破损，则由谈判单位进行修补。
（二）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1.服务标准

（1）谈判单位必须保证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与相关的技术要求规定一致，确保质量和工期。

（2）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谈判单位应及时报告采购单位并及时制定处理方案，经采购单位及有关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

（3）项目执行过程中，采购单位对相关工作进行检查，谈判单位须根据检查情况对不符合要求项进行现场整改或按照采购单位出具的《整改通知书》进行处理。

（4）《整改通知书》由采购单位相关部门签发，交谈判单位指定人员签收。

（5）员工发生加班时，谈判单位应按规定支付加班费，采购单位不再另行发放。

（6）谈判单位员工应接受采购单位安排的各项培训，单次培训合格率不低于95%。

（7）合同签订后，谈判单位必须根据《劳动合同法》合法用工，与本项目相关的谈判单位员工签订合同。
2.流程及操作要求

（1）谈判单位在清洗完毕后，整个电客车上不得有污迹、水迹；车顶、车内不得有积水；车下设备箱内不得有积水及过水痕迹。

（2）谈判单位须严格执行采购单位物资管理规定。采购单位对物资管理如有新的要求，谈判单位应及时响应，做好配合。
（3）作业结束后，谈判单位必须及时回收剩余材料，存放到采购单位指定的地点集中堆码牢固，不得侵限。

（4）谈判单位必须负责工作现场卫生清理工作，保证公共环境整洁。

（5）谈判单位应主动维护生产场所门、窗、照明、水电和其它设施的完好，不得随意破坏，如有损坏谈判单位需进行赔偿。

（6）谈判单位员工必须执行采购单位“8S”管理要求。
六、项目验收
（一）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二）验收周期
1.每列电客车完成清洁后，由采购单位组织人员进行验收。

2.谈判单位完成项目全部工作后，办理项目的最终验收。
（三）验收标准
采购单位根据以下验收标准表进行验收（包括但不限于），具体详见表三。
	表三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车头端部
	无污垢、水渍、洁净光亮，要求恢复其本色。

	2
	车体两侧
	无污垢、水渍，洁净光亮，要求恢复其本色。

	3
	玻璃窗（包括侧墙窗、车门窗、挡风玻璃）
	要求透明、洁净、无水渍、无污点及手印。

	4
	顶板
	无油垢、污垢、干净，要求恢复其本色。

	5
	空调平台
	无油垢、污垢、干净，要求恢复其本色。

	6
	受电弓平台
	无油垢、污垢、干净，要求恢复其本色。

	7
	侧墙
	要求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8
	电子柜外部
	要求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9
	设备柜外部
	要求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10
	司机台
	要求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屏幕和按钮等不能用湿抹布进行清洁。

	11
	天花板
	要求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12
	前窗玻璃、侧窗玻璃
	要求透明、洁净、无水渍、无污点及手印。

	13
	侧门、间隔门
	要求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14
	确认司机室各处死角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15
	侧门外扶手、客室立柱、扶手
	干净，无污渍、水渍。

	16
	玻璃窗（包括侧墙窗及车门窗）
	透明、洁净、无水渍、无污点及手印。

	17
	确认客室各处死角
	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18
	地板
	无杂物、无污垢、无水渍。

	19
	乘客座椅
	无污渍、无油渍、无水渍、无腐蚀、有亮泽，干爽洁净，表面膜状态良好。

	20
	灭火器箱
	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21
	客室车门门页
	无污垢、无手印、无水渍、洁净光亮。

	22
	客室车门门槛条
	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23
	门紧急解锁装置、紧急通话装置
	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24
	门驱盖板和装饰盖板内侧
	无污渍、无油渍、无手印、无水渍、表面清洁。

	25
	客室通风格栅
	无污渍、无水渍、无蛛网、表面清洁。

	26
	贯通道墙板
	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27
	客室天花板
	无污垢、无水渍，洁净光亮。

	28
	客室打磨
	无杂物、无污垢、无水渍。

	29
	车钩系统
	无杂物、无污垢、无水渍。

	30
	转向架
	各部件无杂物、无污垢、无水渍。

	31
	轮缘润滑装置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2
	车底各电气箱体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3
	辅助电源箱滤网
	清洗辅助电源箱滤网，要求滤网干净、无油污。

	34
	车钩电缆连接箱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5
	制动电阻箱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6
	空压机、各气压管路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7
	高、低压线槽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38
	信号天线安装座
	无污渍、无水渍、表面清洁。


七、考核标准
（一）质量考核标准
本项目考核周期为完成每列车进行一次，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发生重复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具体详见表四：

	 表四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谈判单位未按采购单位要求对员工开展岗前安全、消防知识培训的。
	5分/次
	超过三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2
	谈判单位员工多次违反作业标准、劳动纪律、不服从安排，扣分超过10分以上的人员，谈判单位未在3个工作日内更换的。
	5分/人/次
	超过三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3
	谈判单位更换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提前通知采购单位，未向采购单位报备，或报备资料不符合的。
	5分/人/次
	超过三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4
	谈判单位未及时配备工器具，导致工期推迟等问题的。
	10分/次
	超过三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5
	检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采购单位需求的，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直接发出《整改通知书》，24小时内未按照《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全部及时整改完毕的。
	每份《整改通知书》扣2分
	若三次或三次以上发现同样问题的扣4分。

	6
	谈判单位提供不合格的清洁剂，被检查或造成后果的。
	20分/次
	立即整改

	7
	因谈判单位原因导致清洁进度无法满足采购单位要求的。
	20分/次
	超过三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二）日常管理考核标准
谈判单位对保洁人员进行考核须按以下标准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具体详见表五：

	表五 考核扣分标准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处罚标准
	其它措施

	1
	清洁人员迟到、早退的
	0.5分/人/次
	

	2
	在工作期间或工作区域内吸烟的
	0.5分/人/次
	

	3
	在非规定区域（公共通道、会议室、楼梯、电井等）进行休息的
	0.5分/人/次
	

	4
	上岗期间打瞌睡及其他不雅或待人不礼貌等行为
	0.5分/人/次
	

	5
	被第三方检查发现问题
	0.5分/次
	立即整改

	6
	上班期间擅自离岗
	5分/人/次
	将当事人召回

	7
	上班期间聚集闲聊或从事与岗位工作无关事项的
	1分/人/次
	

	8
	私自在强弱电井等非规定区域堆放物品的
	1分/次
	

	9
	员工在工作期间及工作区域发生争吵的
	2分/人/次
	

	10
	损坏公共设施设备的
	5分/人/次
	全额赔偿

	11
	清洁人员违规操作造成损失的
	5分/人/次
	全额赔偿

	12
	员工之间在工作期间及工作区域发生打架、斗殴的
	10分/人/次
	对当事人进行辞退

	13
	偷窃物资的
	10分/人/次
	赔偿，辞退

	14
	考勤表弄虚作假的
	10分/人/次
	警告

	15
	在接受相关部门检查，未达到检查标准被考核扣分的
	运营公司检查扣分，处2分/次；
	立即整改

	
	
	集团公司检查扣分，处3分/次；
	

	
	
	外部监督单位检查扣分，处4分/次；
	


（3） 考核支付表
谈判单位每次的检查考评得分为以100分为基础分减去谈判单位当次的质量考核及日常管理考核扣分后的分数，具体详见表六。
	表六  考核支付表

	考评等级
	考评标准（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
	不扣款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
	扣除当期支付款项的0.2%，并赔偿相关损失。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
	扣除当期支付款项的0.5%，并赔偿相关损失。

	D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
	扣除当期支付款项的1%，并赔偿相关损失。

	E级
	综合考评分<60分
	扣除当期支付款项的2%，并赔偿相关损失，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当综合考评分90分以上（含9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谈判单位应遵守《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八、其他

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提供车辆清洁委外项目服务期间，应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谈判单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因谈判单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谈判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九、附件
附表1：电客车各部件的清洁工作量（每列）
	序号
	清洁部位
	清洁内容

	1
	车体
	车头端部、车体两侧、玻璃窗、车顶清洁，包括空调、空调平台、受电弓平台等。

	2
	司机室、客室
	顶板、侧墙、屏柜表面、门窗玻璃、座椅、立柱扶手、座椅扶手、灭火器箱、门页、门驱盖板等清洁，地板面打磨清洁。

	3
	转向架
	转向架一系悬挂装置、二系悬挂装置、构架、轮对、轴箱、齿轮箱、联轴节、抗侧滚扭力杆、横向液压减振器、垂向液压减振器、牵引拉杆、横向止档、接地装置、速度传感器、踏面制动单元、牵引电机、轮缘润滑装置等清洗。

	4
	贯通道
	贯通道折棚、顶板、侧护板等清洁。

	5
	车钩
	车钩系统及电缆连接箱的清洁。

	6
	车下箱体、风缸
	电客车车下电气箱体外表面及供风模块及气缸、管路外表面等的清洗

	7
	电客车组装完成整体清洁
	架修完成前列车客室内多次清洁保养。


附表2：工器具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洗地机
	台
	1

	2
	吸水吸尘机
	台
	1

	3
	铝梯（5级）
	部
	6

	4
	手推车
	台
	4

	5
	吹风机
	台
	2

	6
	尘推
	件
	10

	7
	安全带
	条
	12

	8
	毛巾
	条
	30

	9
	扫把
	把
	20

	10
	撮箕
	个
	10

	11
	水桶
	个
	6

	15
	抛光打磨机
	台
	2

	16
	刮刀
	把
	4

	17
	打磨砂纸
	张
	200

	18
	无尘布
	张
	2000

	19
	胶带
	卷
	20

	20
	屏蔽纸
	卷
	20

	注：本表所列为最低配置要求，谈判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补充


附表3：材料配置表

	序号
	物料名称
	单位
	数量

	1
	静电除尘剂
	升
	2000

	2
	全能清洁剂
	升
	1500

	3
	起蜡水
	升
	1000

	4
	全能蜡
	升
	1000

	5
	玻璃清洗剂
	升
	2000

	注：本表所列材料为最低配置要求，谈判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补充


